
- 1 -

附件 1-1

绿色矿山名录动态管理要求

为推动绿色矿山名录动态管理，持续提升建设水平，规范

绿色矿山进入名录后的监管、移出、重新纳入等，明确以下要求。

一、管理部门职责

（一）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监督检查

机制，加强绿色矿山建设全过程监管，健全绿色矿山名录动态

管理机制。

（二）自然资源部会同相关部门负责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

动态管理的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。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

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省级绿色矿山名录，依职责负责本行政

区域内绿色矿山的监督管理，开展绿色矿山实地核查。不再设

立市级和县级绿色矿山名录。

（三）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，组织本行政

区域内的绿色矿山遴选推荐工作，经矿山自评、第三方评估、

实地核查、社会公示后，将符合标准要求的矿山纳入省级绿色

矿山名录，并按有关要求择优向自然资源部推荐。对矿区范围、

开采方式、开采矿种、开采规模等发生重大变化的绿色矿山，

要及时组织实地核查，明确其是否符合绿色矿山标准。重大变

化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，矿区范围扩大超过 30%的，开采规模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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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型提升为大中型的、由中型提升为大型的，或者大型矿山开

采规模提升超过 70%的。

（四）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绿色矿山建设的

指导与监督管理，制定年度建设任务，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，

组织开展市级抽查核查，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的问题。

（五）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承担辖区内绿色矿山建设监

管责任，开展摸底调查，建立创建台账，加强绿色矿山日常监

管和动态管理，对拟建、在建、已建绿色矿山加强督导，推进

拟建和在建矿山企业按时完成绿色矿山建设任务，组织生态环

境等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督促尚未开展创建的矿山尽快

推动绿色矿山建设和落实问题整改。

二、矿山企业职责

绿色矿山企业要积极巩固绿色矿山建设成效，主动接受相

关部门的监督指导，主动展示科学开采、高效利用、节能减排、

科技创新、矿地和谐等方面的绿色矿山建设经验、做法和成效，

树立良好企业形象。

三、名录管理要求

（一）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，充分利用信

息化技术，采用大数据对比分析、卫片检查、信息公示核查以

及无人机航拍等手段，每年定期开展绿色矿山实地抽查核查，

核查比例不低于 10%。

（二）经实地核查发现不符合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但能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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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整改的，明确整改期限及措施要求，整改期限原则上不超过

六个月，期满完成整改经复核满足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的，可保

留名录。经复核超期未完成整改、整改不满足绿色矿山建设标

准的，按程序移出各级绿色矿山名录。

（三）发现绿色矿山存在以下问题之一的，移出绿色矿山

名录。

1.《采矿许可证》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《营业执照》证照不

齐、过期未及时延续或被吊销的；

2.受到行政处罚后在履行期限内未执行到位的；

3.关闭、因企业自身原因未正常生产运营的；

4.违法开采特别是越界开采、擅自改变开采方式的；

5.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或环境事件的，发生土壤

和地下水严重污染的；

6.未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的；

7.未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、环境影响评价、排污许可等

相关制度要求，且未按期整改到位的；

8.未按要求定期开展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的或尾矿库污染

防治设施未按要求建设运行的；

9.采矿权人被列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异常名录的；

10.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被划定为落后档次的；

11.被中央环保督察、巡视审计、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

等作为典型案例通报或纳入各类警示片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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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发生突发事件，因企业违法违规在全国门户类网站、平

台引发负面舆情的；

13.弄虚作假通过绿色矿山评估的；

14.其他违法违规行为不宜继续列入名录的。

（四）被移出全国绿色矿山名录的矿山企业，3 年内不得申

报国家级绿色矿山，1 年内不得申报省级绿色矿山；被移出省级

绿色矿山名录的矿山企业，1 年内不得申报省级绿色矿山。期满

后，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要求、评选流程重新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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